附件9

填  表  说  明

为提高“小金库”专项治理报表统计工作的科学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现对专项治理报表填列工作说明如下：

    一、《单位“小金库”自查自纠情况报告表》（附件3）

（一）凡规定治理范围内的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在自查结束后，不论有无“小金库”问题，都要填报《单位“小金库”自查自纠情况报告表》，经单位负责人和财务负责人签章后，按财务隶属关系，上报给上级单位，并汇总逐级报送地区或部门专项治理日常工作机构。

（二）表头填列自查单位的单位名称、单位性质（党政机关或事业单位）及主管部门。

    （三）本表由八项组成：第一项为2006年底“小金库”资金滚存余额和资产原值，资产原值按取得时价格（价值）填列。第二项为2007年至今“小金库”资金来源合计，按实际发生数填列。第三项为2007年至今“小金库”资金支出合计，按支出实际发生数填列，其中：“弥补经费”指弥补符合省级以上财政部门规定开支范围和标准的经费支出。第四项为期末“小金库”资金滚存余额和资产原值，填列截至自查时“小金库”资金滚存余额和资产原值。第六项自查发现“小金库”及纠正情况中，“小金库”个数计算方法为：一个账户为一个“小金库”，由个人管理或固定地点存放的现金、有价证券、固定资产权证、股权和债权凭证等资产，按照管理人或存放地点的数量确定“小金库”个数；“纠正处理”指已完成财务、税务等处理。第七项自查发现“小金库”处理情况，按应纠正处理和已纠正处理的实际情况填列。第八项自查处罚通报情况，受行政处罚人数按财政、审计等行政执法机关处罚的人数填列；受组织处理人数按组织部门处理的人数填列；受党纪政纪处理人数按纪检监察部门处理人数填列。

（四）本表第四项期末“小金库”资金滚存余额和资产原值应等于第一项加上第二项减去第三项。
二、《银行账户清理自查表》（附件4）

（一）本表由开设银行账户的行政事业单位填报。

（二）账户类别指：基本存款（或零余额）账户、专用存款账户、基本建设专用存款账户、售房收入专用存款账户、住房维修基金及利息专户、一般存款账户、党费专用存款账户、工会经费专用存款账户、国债转贷资金专用存款账户、其他特殊账户等。

三、《上海市财政票据使用情况表》（附件5）

（一）本表填报的财政票据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行政事业单位往来结算票据、社会团体会费票据、公益救济性捐赠票据以及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

（二）本表左半部分“目前使用财政票据情况”，填列目前使用的新版财政票据。

（三）本表右半部分“2008年旧版财政票据清理、销毁情况”，填列去年旧版票据的清理销毁情况，如有尚未销毁的旧版财政票据，请填写保留原因。

（四）目前使用的财政票据，需将票据复印件附在表后一同上报。

（五）行政事业单位往来结算票据，一定要填明使用范围，对于代办事项，一定要明确代办内容。

（六）填报单位如发现有使用伪造假财政票据或乱收费行为的，需查明原因，及时纠正，并在备注中说明。

（七）填表单位如有收到伪造财政票据或税务发票的，需及时联系相关部门及时调查、处理，并在备注中说明。
四、《“小金库”自查自纠情况统计表》（附件6）

（一）此表由地区和部门各级专项治理日常工作机构按财务隶属关系，根据所属单位上报的《单位“小金库”自查自纠情况报告表》填制，并逐级汇总。

   （二）此表共九项，其中第一项为自查基本情况，由各级专项治理日常工作机构根据所属单位自查情况填写。第二至第九项填列方法与《单位“小金库”自查自纠情况报告表》相应项目相同。

五、《银行账户清理主管单位汇总表》（附件7）

根据《银行账户清理自查表》数据分析汇总后填列。

    六、《“小金库”重点检查情况统计表》（附件8）
（一）此表由中央治理“小金库”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的重点检查小组和地区各级专项治理日常工作机构根据重点检查情况填报或汇总。

（二）此表的填列方法与《“小金库”自查自纠情况统计表》中自查相应项目相同。

七、其他说明

（一）附件3、6、8中填列“其他”项目的必须在备注中予以说明。

（二）附件3、6、8中“账户”包括以单位或个人名义开立的银行账户及其他在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基金公司、期货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等金融机构开立的有账号和户名的账户。

（三）“小金库”中有外币的，按照截至自查或重点检查时的汇率折算成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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